
乌司发〔2025〕7号
乌审旗司法局关于开展“人民调解护稳定”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的通知

各苏木镇、嘎查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委会，各司法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作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根据司法部、司法厅、市司法局有关工作要求，乌审旗司法局决定在全旗组织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
一、坚持预防在前，抓实矛盾风险源头排查
（一）强化纠纷排查。要切实将矛盾纠纷排查作为一项基础性、常态化工作，坚持普遍排查与重点排查、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的针对性、实效性。落实村（社区）调委会每周1次、各苏木镇、行业调委会、司法所每月1次普遍排查制度，做到全覆盖、无盲区。对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建立台账、分类梳理，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重点防止发生“民转刑”和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定专人，设台账，落实责任人，排查到位并做好防范措施。积极加强与信访部门协调联系，重点掌握本地区越级访、进京访等信息动态，排查预防非正常上访。根据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在“两会”“五一”“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重点时段和重要活动举办前，组织开展切实有效的专项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风险隐患。 
（二）强化分析研判。要针对本地区矛盾纠纷类型、特点和规律，每季度组织一次分析研判，落实好“矛盾纠纷个案台账”“重点人员风险排查情况”等工作台账。要深入开展重点群体排查走访活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时段，集中时间和集中力量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研判，特别对涉新业态、涉企业、涉劳动欠薪、易转化为恶性案件等重大风险隐患，研究分析成因、发展趋势、调处措施，增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  
（三）强化风险防控。要完善矛盾纠纷预测预警、舆情分析和风险研判机制，对易转化为恶性案件等重大风险隐患、可能引发的“民转刑”案件和涉群体性事件等矛盾纠纷，对排查发现的涉黑涉恶涉恐等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可能引发非正常上访、个人极端事件，要及时主动报告所在苏木镇和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各司法所要加强与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派出所、综治中心等群防群治力量和基层维稳单位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对发现的矛盾风险隐患及时联动化解。

二、坚持实质性化解，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
（一）做好常见多发矛盾纠纷化解。各人民调解组织要针对邻里、婚姻家庭、欠资欠薪、房屋宅基地、山林土地、草牧场边界等基层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坚持抓早抓小、应调尽调，灵活采取法理情相结合等方式，及时就地予以化解，防止矛盾纠纷升级、外溢、上行。司法所要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村（社区）法律顾问作用，积极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新业态人群、妇女、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外省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及时提供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 
（二）开展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进一步深化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各类调解衔接联动的调解工作格局。加强《内蒙古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宣传贯彻力度，推动各苏木镇和有关职能部门，主动及时调解行政管理中出现的矛盾纠纷。重点加强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行政调解工作，会同职能部门共同推进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加强信访事项调解组织建设，强化协调联动，深化访调对接；进一步加大派出所设立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推进警调对接；在刑事和解等轻微刑事案件中引入调解，探索检调对接工作。对调解方式不能解决或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
（三）推进行业专业领域纠纷化解。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作用，紧盯医患医疗、知识产权、建设工程、道路交通、劳动争议、金融借贷、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聚焦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针对行业解纷特点，探索开展商事调解、律师调解，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三、坚持夯实基础，提升调解工作水平
（一）提升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贯彻落实《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巩固全旗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成果，确保调解组织依法设立、人员充实、制度健全、工作规范。鼓励和引导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规范化发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医疗、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继续向消费、旅游、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拓展。加强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打造一批“社会知名度高、调解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调解品牌。
（二）提升调解队伍专职化专业化水平。注重将退休政法干警、律师、医生、教师等人员充实到专职调解队伍。建立“网格+调解”工作机制，整合人民调解员和基层网格员队伍资源。

（三）提升调解工作保障水平。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培训”的原则，分级分类落实培训任务，实现人民调解员培训全覆盖。要按照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经费保障制度要求，各苏木镇、嘎查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司法所将人民调解案件及时录入内蒙古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一体平台，并将案件装卷后报旗司法局，司法局按照“以案定补”案卷补贴标准及时发放案卷补贴经费，从而不断激发人民调解员队伍工作活力。要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规范化评查工作，重点加强口头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行政调解案件登记归档核查力度。规范使用好人民调解专项经费。                                        
四、工作要求
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薄弱环节，实地了解调解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意见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研究解决。要充分发挥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四所一庭”协作联动优势作用，同步发力、加强配合、构建集中统一的联调模式。要加强调解与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的衔接联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工作体系。统筹律师、法律援助、法治宣传等法律服务资源，形成联动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合力。要向群众普及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赡养纠纷、邻里纠纷、债务纠纷等法律知识，进一步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加大人民调解创新经验的宣传推广力度，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知晓度、首选率，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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